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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问题】

中国农民分配公平感的制度安排逻辑

———基于改革开放三十多年农民的深度访谈

黄晓星，戴玥

（中山大学 社会学与社会工作系，广东 广州 ５１００００）

摘 　 要：社会结构决定论和社会比较决定论是以往研究分配公平感的主要思路，但在分析农民群体

时二者得出了不同的结论。 一方面，处于社会底层的农民，与其他阶层相参照，产生了较强的分配不

公平感；另一方面，当参照对象是自己过去的生活状况和身边的人，却并没有强烈的分配不公平感。
以量化为主导的分配公平感研究难以展现农民群体对公平的真实主观感受，也忽略了分配公平感中

所反映的制度安排逻辑的变迁。 除了社会结构和社会比较之外，农民往往将自身境遇置于制度规则

中来理解。 本文采用多个案研究方法，在讨论改革开放不同时期国家制度安排逻辑演变的基础上，
试图发现农民群体公平感受的变化及其背后的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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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十年来，我国改革开放逐步进入“深水区” ，社会随着经济的发展发生了剧烈的变化。 在

经济发展已经达到新高度的同时，社会阶层重组，社会问题频发。 在这些社会问题中，底层群体

数量的增长、贫富差距的增大成为治理的重要方面。 在改革开放过程中，农村劳动力的转移成

为发展的引擎，城市发展的另一面却是乡村的空心化与萧条，前者以后者的牺牲为代价。 在

１９５６ 年以来，城乡二元结构导致农村的贫弱，农民不可能与城市居民享有相等的权利，而处于

社会的底层。 改革开放以来，虽然温饱问题基本上得到解决，家庭经济也在好转，但总体来说，
农民还是处于社会的底层。

这种阶层状况带来了一定程度的矛盾和冲突。 农民受到不公平待遇，基本的权利没法保

障。 当积累到一定程度时，某些农民群体则会通过过激的群体性事件发泄情绪。 近年来，一些

群体性事件频频发生，２００８ 年云南普洱市的“孟连事件” 、２０１１ 年广东汕尾的“ ９２１ 乌坎村事

件”和广东潮州市的“古巷事件” 、２０１４ 年的“云南晋宁征地冲突事件”等都引起了社会的广泛

关注。 以暴力冲突形式进行的维权行动对社会秩序造成了一定的冲击，加剧了社会结构裂变。
在这些群体性事件的背后潜藏着底层群体强烈的不公平感，这种不公平感通常是造成他们对社

会不满的心理根源，也是激化社会矛盾的引线。 不公平感一旦达到难以忍受的程度则容易引发

社会动乱，既不利于经济和社会的平稳发展，也不利于营造和维持民主有序的社会氛围。 本文

在此背景下，讨论农民分配公平感的变迁以及其中所隐含的制度逻辑。 农民群体的分配公平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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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个值得关注的话题，在社会贫富差距日益扩大的时代背景下，这些在改革开放中受益最少

的人群对公平有着怎样的主观感受，在转型时期不同的历史阶段，其公平感的形成遵循着怎样

的逻辑，都是值得研究者进行深入探讨的问题。

一、文献回顾与分析框架

分配公平感（ Ｐｅｒｃｅｐｔｉｏｎ ｏｆ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ｖｅ Ｊｕｓｔｉｃｅ）是人们对社会资源分配状况的主观判断、态度

和评价 ［１］ ，既包括整个社会资源分配格局的宏观公平感，也包括对个人收入的微观公平感 ［２］ 。
分配公平研究是社会分层的核心议题之一，国内关于公平的社会学研究与社会转型的背景紧密

相关，其中实证研究大部分聚焦于人们的收入分配公平感。 社会结构决定论和社会比较决定论

是分配公平感研究的主要思路。
（一）社会结构决定论、社会比较论与分配公平感

持社会结构决定论的研究者主张，越是处于社会结构中优势位置的人公平感越强。 李春玲

对各阶层的不公平感进行比较分析，发现社会经济地位和阶层位置一定程度上影响着人们对收

入差距的容忍程度，而且城镇居民比农村居民能容忍更大程度的收入差距。［３］ 翁定军在研究阶

层意识时，也发现客观社会位置对公平感有直接的、正向的影响。［４］ 社会结构决定论的背后隐藏

着一种自利的逻辑，即人们的社会经济地位越高，在当前的分配状况下的受益也越多，因此越认

可当下的分配状况；反之，人们的社会经济地位越低，在当前的分配状况下受益越少，因此越容

易认为当下的分配状况不公平 ［５－６］ 。 然而，这种客观社会事实决定主观社会心态的解释遭到了

许多质疑，一些学者通过实证研究发现，并非人们占据的结构位置越高公平感越强。 例如罗忠

勇和尉建文在研究中国城市居民的分配公平感时发现，工人群体的人力资本（文中操作化为受

教育年限）越高，不公平感反而越强，这与社会结构决定论的观点不符。［７］

怀默霆指出，客观经济地位不一定能代表人们对社会不平等的主观态度。 他通过考察人们

的性别、教育、收入、单位性质、政治面貌等客观人口和社会经济特征变量，以及对个人和家庭状

况的认知等主观认知变量对分配公平感的影响，发现农民群体虽然处于社会经济结构的最底

层，却显著地比城市居民更能接受全国范围内的收入差距，同时也更偏向于不将人们的贫穷和

富裕归因为结构性因素。［８］ 马磊和刘欣在怀默霆的研究基础上进一步讨论了中国城市居民的分

配公平感，他们运用 ＣＧＳＳ ２００５ 年的数据分别检验了从社会结构决定论和社会比较决定论中演

绎出来的假设。 在社会结构决定论的思路上，他们检验了受教育年限、阶层地位和实际收入水

平三项结构性变量对分配公平感的影响；而在社会比较决定论的思路上，他们检验了“与自己过

去相比的感受”和“与周围的其他人相比的感受”两项局部比较变量对分配公平感的影响，其研

究结果否定了社会结构决定论，支持了社会比较决定论的观点 ［９］ 。 社会比较决定论的背后是相

对剥夺的逻辑，即影响分配公平感的是人们在生活环境中进行的社会比较 ［１０－１３］ ，这种比较一方

面可以是自己当下与过去的生活状况对比 ［１４］ ，一方面也可以是自己与其他人生活状况的

对比 ［１５－１６］ 。
近年来，国内学者关于公平感的实证研究倾向于结合这两种解释，既强调关注客观社会事

实对主观心理感受的影响，也注重考查主观个人评价在其中发挥的作用。 孟天广将公平感分为

机会公平感和结果公平感两个维度来考察，发现结果公平感由收入水平决定，受横向剥夺影响；
机会公平感则主要受教育水平和纵向剥夺的影响 ［１７］ 。 李颖晖探究教育程度这一结构性变量怎

样作用于分配公平感，其研究发现教育投入越高，期待的收入也越高，一旦实际收入与期待收入

的差距扩大，则会产生相对剥夺感，教育程度对分配公平感的正向影响随之降低 ［１８］ 。 龙书芹和

风笑天将新生代农民工作为研究对象，发现职业类型（是否受雇于他人）和收入是影响他们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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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公平感的结构性变量，而新生代农民工家庭状况在当地的等级则是影响他们分配公平感的比

较性变量。［１９］

综上所述，在定量研究的分析框架下，社会结构决定论和社会比较决定论给出了不同的观

点：依照前者，农民群体处于社会分层结构的底层，进行社会比较的参照对象是其他阶层的人

群，产生了较强的分配不公平感；依照后者，农民群体进行社会比较的参照对象是自己过去的生

活状况和身边的人，因此没有产生强烈的分配不公平感。 这两种结论看似冲突，实则说明转型

时期农民群体的分配公平感不能简单地从自利逻辑或相对剥夺逻辑去解释。 国内关于底层群

体公平感的研究存在两点不足之处：首先，已有研究大都将分配公平感等同于收入分配公平感，
但却没有对收入分配的不同过程进行区分。 对于农民群体而言，农业生产、外出打工等初次分

配下的收入，和政府提供的农业生产补贴、社会福利性质的补贴、救助金、土地征收赔偿金、医疗

保险和养老保险等再分配下的收入都是他们个人和家庭收入的重要组成部分。 其次，如果我们

只将收入分配公平感视为一个“是”与“否”的二分类变量，或“强—弱”的定序变量，难以使农民

群体对公平的真实主观态度得到生动的呈现，人们对于公平的主观感受通常是多样而复杂的。
定量研究的缺陷在于，我们不能假设对公平感程度的测量能够建立在所有受访者对公平拥有同

样理解的基础上。
（二）分析框架与回应

只有在了解农民群体对分配公平的理解基础上，才能知道农民群体持有怎样的公平原则，
从而探究其分配公平感形成的逻辑。 学术界对于公平原则的讨论可以追溯到西方政治哲学家

们关于公平正义的规范性研究，其中影响力最大的是罗尔斯的《正义论》与诺齐克的《无政府、
国家和乌托邦》 。

罗尔斯将自由视为公平正义的首要原则，他参照三个方面的知识来解释自由的概念：“自由

的行动者” “自由行动者所摆脱的种种限制和束缚” “自由行动者自由决定去做或不做的事

情” ［２０］ 。 这种自由是一种人身上的基本自由，表现为人们能够自由地做出行动选择而不受限

制。 阿马蒂亚·森同样强调了自由对于公平正义的重要性，他认为更多的自由意味着人们能够

拥有更多按照自己意愿生活的能力，让人们有更多的机会去实现自己的目标，“人们可以将注意

力放在选择的过程上” ［２１］ 。 自由意味着人们在行动中拥有按照自己意愿选择生活目标和生活

目标实现方式的能力。 在中国社会的情境下，人们的自由在一定程度上要受到国家制度安排的

约束。 改革开放后，农民群体不再被捆绑在土地上，实现了人身自由，我们有必要探讨这种改变

是否对农民群体的公平感产生了影响。
在分配正义方面，罗尔斯强调平等。 他的分配正义观念背后隐含着这样的假设：社会中最

初的安排是将每个社会成员都需要的一些基本的善（ Ｐｒｉｍａｒｙ Ｇｏｏｄｓ）进行了平等的分配。 如果

财富或权力的不平等能使每个社会成员都比这种最初安排中的状态更好，那么这种不平等则能

够被视为是正义的 ［１９］ 。 按照其观点，初次分配如果非常不平等则是有失公平的，国家需要通过

再分配手段来调节初次分配中的不平等，改善那些受惠最少的社会成员的处境。 近年来，面对

贫富差距不断扩大的现象，政府关于国民收入分配的原则从“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变为“再次

分配更加注重公平” ，本文将讨论在这样的国家制度安排下，农民群体产生了怎样的分配公

平感。
诺齐克公平正义理论的核心是权利。 他关于分配正义的理论应该更精准地被理解为人们

的持有（Ｈｏｌｄｉｎｇｓ）正义，人们依据获取的正义原则获取或者被转让了一个持有物，则表示人们

对持有物是有资格的 ［２２］ 。 诺齐克认为正义是由每个参与自由交换的人分别决定的，若每个参

与自由交换的人对其“持有”是有权利的，即每个人的“持有”都是正义的，那么“持有”的总体也

是正义的。 诺齐克的权利原则关注的是人们获得资源过程的合法性，本文也将探讨在农民群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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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来哪种类型的财富持有是具有合法性的，进而讨论他们收入分配公平感形成的逻辑。 与此同

时，农民群体对公平的认识中是否包含权利意识，这种权利意识和诺齐克所说的权利原则是否

一致，也有待对经验资料的分析。
在此基础上，本文跳出定量研究等的框框，从个体、群体等出发去了解不同人对分配公平感

的理解。 在分层和比较的思路之外，本文纳入制度安排的逻辑，将分配公平感与国家的规则匹

配在一起。 本文并不否定社会结构和社会比较论的解释力，而认为需纳入制度安排的变迁以及

动态多元的农民主观理论，才能更加有的放矢。 本文将分配公平感界定为人们对于个人和社会

层面收入分配（包括初次分配和再分配过程）公平状况的感受和判断，讨论在社会转型时期的

不同阶段，国家制度安排和政策的实际操作对农民群体的日常生活造成了怎样的影响，以及国

家制度安排和落实所遵循的原则是否与农民群体持有的公平观念相一致，进而对农民群体选择

参照对象产生了怎样的影响，使他们产生了怎样的分配公平感受。
本文的分析框架具体如下图所示：

（三）研究方法

本文主要采用个案研究的方法，力图通过对全国 ４０ 份深度访谈资料进行分析，展现改革开

放 ３０ 多年以来农民群体分配公平感的形成与演变。 本文所用的分析资料来自于 ２０１１ 年中山

大学“民间社会意识研究”课题组在北京、河北、河南、山西、甘肃、四川、贵州、重庆、湖北、湖南、
江西、浙江、福建、广东、广西等地进行的调查。 我们从中选取农民群体的访谈资料进行个案研

究，共有 ４０ 个有效访谈样本。 这些受访者年龄跨度从 ２１ ～ ７３ 岁，在受访时或在家务农，或在外

地务工，他们都持有农村户籍，认同自己作为农民的身份，并且认同自己属于社会分层中的底层

群体，符合研究对象的选取要求。
虽然每个人主观的叙事风格不同，人们难免会用现有的眼光修正过去的经历。 但回顾性资

料的优势在于：对于分析个人的经历而言，个人讲述是最好的起点 ［２３］ 。 从琐碎的生活叙事中我

们能考察每个生活事件中受访者细微的心理感受，有利于呈现更加生动、丰富的分配公平感状

况。 本文将分配公平感放到具体的生活情境中进行考察，在自然真实的情境中收集人们选择参

照对象的信息，归纳人们选择参照对象的规律，从而探讨公平感形成的机制，使农民对分配公平

的主观感受得到更加全面、真实、生动的呈现。

二、不同时期制度安排与农民的分配公平感

“人们的公正感基于比较发生，比较的参照系在历史、代际、领域和职业所有制之间有所差

异” ［２４］ ，人们进行社会比较的参照对象不是一成不变的，分配公平感作为一种主观感受，也非固

定不变。 因此，只有将分配公平感放在改革开放这一具体的社会历史背景中进行考察，挖掘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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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群体选择参照对象背后的逻辑和原因，才能更好地理解分配公平对于农民群体日常生活的

意义。
（一） “自由”的制度安排与“自主”的分配公平感匹配

几乎每一位受访者都提到了对改革开放的看法，在他们的叙述中，改革开放对他们意味着

两件事：一是“分田到户” ，二是“可以外出打工” 。 改革开放前，农民群体被限制在土地上从事

农业活动，而且被规定着劳动的内容、时间和强度，这是对他们人身自由和劳动自由的双重约

束。 在比较分田到户前后对公平的感受时，农民群体将“自由”与否作为评判的标准。
“在生产队里怎么会自由呢？ 会受到管制和约束，在生产队里面日夜都在干活，现

在是有事情就去做，做完了就可以休息，时间可以自己自由支配。 以前不能休息，休息

了就没有工分了。 ……工人啊，还不就是每天都上班。 我们这边磁厂里，每天三班倒，
病了假都请不到，还没有我农民自由，还是我们比较好。” （个案 ２７，ＱＣ－Ｆ－４６）
在集体生产时代，从事农业生产活动的人更像是“被迫成为一名农民” ；而改革开放后，从事

农业生产活动的人则是“自己选择成为一名农民” 。 在农民群体的话语中，“自由”是他们珍视

且反复强调的一个词，自由的背后是除了目前生活道路的其他可能。
“以前的人没有现在这么自由，有时候家里的事情没做完，……就要挨骂。 现在好

了，有些事情当天没做完可以慢慢做，我们可以自己来安排好。 以前总是晚上还要干

活干到十一二点，孩子都只能放到家里睡觉，没人管。 要不然饭都不够吃。” （个案 ０７，
ＸＭ－Ｆ－５９）
在集体生产对劳动时间的严格规定下，劳动的直接目的变成了完成劳动任务，而不是提高

人的福祉。 改革开放以来，他们重视靠能力赚钱、靠双手打拼的自由，这是他们劳动的意义所

在，也是他们意识中公平的应有之义。 与此同时，农民群体清楚地认识到，生活条件的改善与全

国范围内的经济体制改革是分不开的。 从粮食短缺到吃饱穿暖，从没有收入来源到自主选择谋

生道路，改革开放带来的自由成为了生活水平提高的巨大推动力。
“这个改革开放啊，我们自由了，我们想郎凯（怎么）做就郎凯做，把我们自己搞好

了，生产上啊，副业上啊，搞好了。 ……这是改革开放给我们好大的、实际的一个帮助。
我们的一个好处就是啥子呢，就是男女都可以出去，四处奔波，去找钱，都能出去创造。
以前，不开放，不改革那时候，我们哪儿有这么好的一个机会呢，作为我们一个乡下姑

娘，又没有文化，哪儿去挣得到一分钱呢，在屋头赶场上街的时间都很少。 现在我们走

南闯北，哪儿都可以去打工，哪儿都能够挣到钱。 ……在这个啊，穿呐，吃啊，这方面解

决了，就说在这个钱啊，经济上啊，现在也不是宽裕，比起以前是好得多了。 因为我们

能够自己双手去勤劳（地工作）啊，去挣。” （个案 ２８，ＷＡＹ－Ｆ－４５）
在农民群体的意识里，改革开放带来的自由是一种连锁效应：分田到户让他们成为了自由

的劳动力主体，他们可以选择从事农业劳动并且不用受到集体的规定约束，他们也可以选择从

事其他行业并且不会受到制度的阻碍。 自由的劳动选择让农民的个人能力得到彰显，农民可以

凭借自己的努力提高生活水平。 他们能够意识到改革开放前的平等，即机会与经济利益分配中

很小的社会差距，通常是以全部人口整体机会结构缩小和经济利益下降的结果换来的。 “自

由”的制度安排意味着将个人的创造力释放出来，家庭联产承办责任制提高了农业的生产力，农
民向城市流动意味着收入的增加和家庭经济状况的好转，个人能够通过自主、努力改善自己的

生活。 改革开放初期，农民群体的分配公平感主要遵循个体、家庭自主安排的逻辑，这与当时改

革开放这一国家制度安排的逻辑一致。 在农民群体看来，自由是公平的应有之义，改革开放给

予了农民选择生活意愿和生活目标实现方式的自由。 相对应的，在改革开放初期，农民的分配

公平感相对于改革开放前是上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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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自由”的制度安排逻辑与分配公平感“应得”逻辑的脱耦

社会变迁改变着旧的机会结构并为人们创造了新的机会，但是这些机会并非在社会成员中

平均分配 ［２５］ 。 从 １９９０ 年代初起，改革开放的进程加速，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和

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我国完成了基本经济体制的转变，释放了市场配置资源的活力，进入了经

济社会快速发展的时期。 在这一时期，国家制度安排的重点在城市，农村的改革步伐逐渐放缓。
应得原则指人们的所得应该与其贡献、投入、成本相一致 ［２６－２７］ 。 平均原则与应得原则相

对，指的是社会资源应该平均分配给社会成员 ［２８－３０］ 。 孙明在研究民众的分配公平观时指出，市
场经济条件下人们普遍接受应得原则，而社会底层群体支持的却还是平均原则，因为社会底层

群体处于社会资源分配的劣势地位，更倾向于将社会资源平均分配 ［３１］ 。 然而我们的经验资料

发现，关于个人层面的分配公平感，农民群体始终遵循着应得原则。 这种原则的背后是自由逻

辑，即受访者口中的“多劳多得” “能者多得” 。
“以前种田是一种么样（怎样）的状态啊，以前种田，大锅饭，就不能充分利用农民

的所长，不能调动农民的积极性，就是说一些偷懒的农民不做事，以前做事是得工分，
就得的公分多，那些老实的农民做的累死，得的公分还不如他，往日（以前）的老实农民

呢，那就只有吃亏的，他做的多，得的少，肯定不公平，这个做的人肯定要吃亏些，没做

的人就走运些，那个屋里小孩多的人家就走运些，他没做事得到的东西跟你一样多。”
（个案 ２２，ＪＤＳ－Ｍ－５０）

“ （公平）就是按照每个人的能力、按照每个人的身体、按照个人的技术，你该挣多

少是多少。” （个案 ０４，ＨＨＺ－Ｍ－６６）
虽然社会转型时期农民仍然处于社会分层结构的底层，但他们倾向于把这种状况归因于自

己的能力不足，因此农民对于那些依靠能力勤劳致富的人并不存在明显的负面态度。 农民群体

真正难以忍受的是那些通过不正当途径占有社会资源的现象。 某些官员利用权力而获得财富，
违背了应得原则，在农民群体看来是不合理、不公平的。

“我对他们（富二代）没有什么反感啊，说明他们的父母比较有能力啊，俗话来说就

是他们是有遗传的，有祖业给他们，他们自然就好一点，当然也有穷苦出身，靠自己奋

斗出来的。” （个案 １２，ＬＡＹ－Ｆ－５４）
“我只是觉得农民和商人都是公平的，都是凭自己的本事赚钱，这个社会还是有一

些不公平的事。 我最不能容忍的就是官二代，因为没有能力的人也要来当官，这会管

理不好。” （个案 １７，ＴＹＱ－Ｍ－５１）
在农民群体的意识中，富人（尤指那些富裕的商人）的财富获得和财富积累是在应得原则之

下进行的，他们的能力和胆识为他们创造了可观的收入，是对他的付出合理的回报。 与之相反，
官员以权谋私、贪污腐败的现象和“官二代”的存在引发了农民群体极大的不满。 在中国的环

境下，政府无论是作为市场活动的管理者还是经济活动的参与者都能够在经济领域中获益，某
些官员获取不当利益所依靠的不是能力，而是权力，这破坏了能者应得的原则，造成了农民群体

的分配不公平感。
虽然他人的成功本身并不会引发农民群体的不满，但在日益扩大的社会贫富差距面前，农

民群体作为社会底层，难免产生分配不公平感。
“按我们这样打工来说，除掉自己费用和付给自己家里面的孩子，家里面的老人。

家里面不只是孩子，你听我说下哦，家里面电费也同样收钱，村庄要搞什么建设修路啊

修水井啊又要交钱。 家里面还有亲戚朋友的来往，有什么灾难病痛，每个节气还要买

东西，过年过节要走亲戚，自己的姐姐妹妹的儿子结婚还要送礼。 除去这些，还要家里

面的花费，一年存不了几个钱。 好的可以存个几千块钱，一般都是只能够付得了用。 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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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人家城市人，人家买辆轿车几十万，买栋房子一百多万。 就说我们打工的，就算从现

在算起，按这个工资计算下去，打到 ８０ 岁也买不起房，更买不起车。” （个案 ３２，ＨＸＳ－
Ｍ－４０）
农民在谈到贫富差距时，往往会提及城市居民，“过上城里人的生活”是农民群体常用的一

种表述。 农民参照城市居民的生活条件制定自己的生活目标，形成生活预期。 然而现实情况

是，改革开放让一部分人实现了“先富” ，然而随着社会转型的持续推进，这一部分“先富”并没

有带动“后富” ，有的甚至变得“越来越富” 。 “先富者”可以轻易地实现自己的生活目标，而社会

底层则要承受更多的辛苦和艰难，这让农民群体产生了分配不公平感。
这一时期，多劳多得的分配制度与自由逻辑相吻合，使农民群体产生了较好的分配公平感。

农民群体面对越来越大的贫富差距，并非持有平均原则，要求将社会资源平均分配，而是认为社

会的不公平在于还没有实现共同富裕。 在个人层面，农民群体的分配公平感遵循应得原则而形

成，这意味着一部分人实现“先富”是公平合理的；然而在整个社会资源分配格局层面，农民群

体的分配公平感遵循共同富裕的逻辑而形成，这意味着社会没有实现“后富”是不公平的。 因

此，随着改革开放的持续深入，在巨大的社会贫富差距面前，农民群体的分配公平感呈现出一种

矛盾的状态。
（三）制度安排的“平等”逻辑与分配公平感的“规则” “权利”逻辑的再匹配

２０００ 年以来，改革开放进入了稳步推进的阶段，中央重新将对农业、农村、农民的帮扶政策

作为制度安排的重点。 除了农业生产领域的补贴，国家还实施了全面取消农业税的举措。 农村

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等制度的建立和完善也都旨在

保障农民群体的基本生活水平，提高农民群体的抗风险能力。 国家的制度安排愈发侧重再分配

领域的公平，然而在这一时期，许多惠农政策出现了落实不到位的问题；同时城市化进程和基础

设施建设的加速让许多农民面临着新的征拆问题。
规则意识和权利意识是学者在研究底层集体行动时用到的一对概念。 规则意识意味着行

动者对政策执行过程合法性保持怀疑和警惕；而权利意识则意味着行动者对政策本身的合法性

保持怀疑和警惕 ［３２］ 。 裴宜理认为中国底层群体的诉求看起来是权利意识的表现，而实质上则

是一种规则意识。［３３－３４］ 中国的工人和农民往往是在已有政策的规定之内表达自己的诉求，他们

反对的是政策执行者对权力的滥用，而不是现有规则本身的合法性 ［３５］ ，这种规则意识驱动的抗

争不对政治体制构成威胁，反而能通过制约国家权力的不当使用来巩固现行政治体制。 然而，
有的学者认为市场化改革中的一系列资源分配不公平引发了普通民众，尤其是底层弱势群体与

各级政府之间的矛盾，越来越多的人在诉求得不到实现的情况下开始质疑中央制定政策的合法

性，从而发展出权利意识 ［３２］ 。 从我们的经验资料中也可以发现，农民群体对政策的制定者和政

策的执行者是区别看待的。
“像我们这的杨家，和王家（村干部）巴皮（有关系）的，人家两弟兄建房子都得补

贴，人家也是牛高马大，没病没痛的，这种对我们农民来说是不平衡的。 还有，我家大

伯因为智力有问题，到现在快 ５０ 岁的人了，连老婆都还没有，现在和我住，算说我自己

能劳动又有儿有女的，我不拿补助没问题，但是像我大伯这样囊不住（弱智）的也没有

拿到补助。 ……我知道上头政策是好的，到了下头就不一样了。” （个案 ２５，ＭＧＬ－Ｆ－
４７）
ＭＧＬ 家除了大伯没有劳动能力，还有一位 ８０ 多岁的老母亲，母亲眼睛失明，家中经济条件

又不好。 ＭＧＬ 的姐姐对于母亲无法享受低保的情况十分气愤，跑到大队和镇上到处告状。 事情

闹大之后，当地的政府工作人员才给了她母亲应有的补贴。
“我们也怕闹多了得罪人，以后日子不好过。” （个案 ２５，ＭＧＬ－Ｆ－４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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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干部作为农村事务的直接管理者，通常掌握着村里一些非收入性资源的分配权利，例如

改造生产设备的指标、修建房屋的补贴金、征地占地的赔偿金、自然灾害救助金等等，不仅如此，
农民日常生活中的大小事务也往往离不开村干部的管理，例如孩子去外地上学就需要村里为其

开具“证明” 。
“上面的政策都是好的，就是到下面就乱套了。 上面说得很好，下面就乱七八糟地

搞。” （个案 ３２，ＨＸＳ－Ｍ－４０）
“我觉得上头政策很公平，如果地方上能够严格按照上头的政策办事，我就觉得公

平了。” （个案 ２５，ＭＧＬ－Ｆ－４７）
在农民的话语中，“上面”和“下面”是使用得十分频繁的一对概念，“上面”多指的是中央政

府，或政策制定部门；而“下面”多指的是当地政府，或政策的直接执行者。 在他们看来，与农民

福利相关的各项政策本身都是好的，问题出在“下面”对政策的执行过程。 农民群体普遍不能

忍受当地政府不按政策规定办事，因为对规则本身的破坏意味着他们应得的利益会受到损害。
与此同时，我们也发现农民群体的公平感遵循规则逻辑而形成的前提条件是，这些再分配制度

所包含的福利性政策本身对农民都是有利的。 他们并非对规则本身的合法性没有作出判断，从
许多征地拆迁的故事中，我们可以看到农民通常以自己的权益是否受到侵犯作为判断规则合法

性的标准。
Ｇ 乡位于北京市朝阳区，接近城郊地区，自 ２０００ 年以来城市扩张，尤其是开通地铁之后，Ｇ

乡多个村庄均被城市化。 Ｘ 村于 ２００４ 年开始被纳入朝阳区 Ｇ 乡的拆迁计划中，对于宅基地征

收政策，ＡＮＳ 等村民不满意，从 ２００４ 年开始抗争到现在。
“ （搬迁的政策）他说是置换，但是其实根本不是，完全就是按照他们的意思走，我

们这么大的面积的房子，在那边也就给个 ８０ 多平米的两居室加个 ６０ 多平米的独居

室，再给 １０ 万多块钱，就完了。 ……就是骗人。” （个案 １３，ＡＮＳ－Ｆ－５３）
ＡＮＳ 对政策执行者的所作所为感到相当不满，这并不意味着村干部如果严格按照规定实施

拆迁、给予补贴就会令 ＡＮＳ 满意，政策本身在她看来就存在着许多不合理的因素。 首先，征拆

的目的是建别墅，是乡政府为了自己的利益而损害村民利益的做法。 其次，Ｘ 村是一个回民村，
征拆后人们的日常宗教活动会受到影响。 最后，拆迁的补偿太少，拆迁补偿的价格与房屋目前

的市场价格相差甚远，这极大地损害了村民的利益。
“说白了，乡政府这个拆迁政策让老百姓生存不了，解决不了实际基本生活问题，

地也没有了，工作也不安排，怎么活啊，这就是我们不上楼的原因。 这其实只是捍卫自

己的基本生活权利，不给我们解决生活问题，坚决不走。” （个案 １３，ＡＮＳ－Ｆ－５３）
国家的再分配制度本来应该是对市场分配资源的一种调整，但是在落实过程中却让制度安

排的执行者获得了许多隐性利益，这加剧了农民群体的分配不公平感。 与此同时，我们可以发

现，虽然国家制度安排的逻辑已经从自由逻辑向平等逻辑发生了转变，但农民群体分配公平感

的形成也从遵循规则逻辑向遵循权利逻辑发生了转变。 对于国家的再分配政策，农民群体首先

有一个是否合理的预判。 当合理的政策本身遭到政策执行者的破坏时，农民群体的分配不公平

感基于规则逻辑产生；当政策本身就不合理时，农民群体的分配不公平感更多的是基于权利逻

辑产生。

三、总结与讨论

农民群体在初次分配领域的公平感发生了演变，从初获自由到面对贫富差距日益扩大的事

实，农民群体的初次分配公平感有所下降；最近一个十年，农民群体对再分配领域的公平感受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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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产生了一定的分配不公平感。 农民的主观理解反映出，制度安排影响了农民的分配公平感，
当制度安排与主观理解匹配时，分配公平感上升；当二者脱耦或矛盾时，分配公平感则下降。 制

度安排遵循着自由和平等的逻辑，农民群体的分配公平感则遵循“自由” “应得” “规则和权利”
的逻辑，并且随着转型时期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国家制度安排的演变，逐渐由自由逻辑占主导转

向平等逻辑占主导，再分配领域的公平感则由规则（自由、应得）逻辑占主导变为更加强调权利

逻辑。 在不同的逻辑主导下，农民群体所持有的公平原则不同，进行社会比较的参照对象也不

同，因此其分配公平感也随之发生了如下的变化：农民群体在改革开放之初拥有较好的分配公

平感受；但随着社会转型的不断深入，农民群体在个人层面较好的公平感与整个社会资源分配

格局层面较差的公平感形成了一种矛盾的主观感受；近年来，再分配领域的一些政策执行不到

位和政策本身与农民需要不符的现象更是让农民群体产生了强烈的分配不公平感。
虽然国家制度安排的逻辑已经从自由逻辑向平等逻辑发生了转变，但农民群体分配公平感

也在发生转变。 面对越来越大的贫富差距，国家试图从平等的逻辑出发弥补在改革开放中收益

最少的底层群体，然而再分配过程中出现了许多社会福利政策实施不到位的问题，增强了底层

的分配不公平感。 与此同时，市场化改革的推进过程中出现了一些贪污腐败现象和掠夺性发展

等等问题，这引发了底层群体与政府之间的矛盾。 曾有学者对中国农民的环境公正意识进行探

究，通过一个基层农村社区居民因反对当地钨矿开采而上访的故事，揭示了农民群体对环境公

正问题的关注集中在政府和企业获得公共利益时是否应该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上 ［３６］ 。 可见，
农民群体的公正观念一定程度上是基于相应的权利和义务产生的，他们的正当诉求一旦无法得

到满足，便会发展出强烈的权利意识。
因此，现阶段制度安排的调整应该纳入更立体的权利安排因素，改善农民的生活，从而提升

农民的分配公平感。 农民群体有着强烈的权利诉求：在基本法律权利方面，他们重视法律面前

人人平等，许多受访者认为目前的司法判决存在着不公正的现象，他们认为这些现象的背后往

往是权钱交易和执法者的执法不严；在政治权利方面，他们对选举权不受侵犯的诉求最为强烈，
目前的农村存在着许多村干部选举黑幕的故事，这使农民群体感到自己的选举权受到了严重的

侵害；社会权利方面，农民群体要求和城市居民享有同等的待遇，这不仅体现在本文已经讨论过

的收入性社会福利待遇，而且越来越多地表现为要求和城市居民享受同样的教育、医疗、文化等

基础设施和资源。 因此，本文对于农民群体经济领域分配公平感的讨论远远不够，农民群体在

其他社会领域持有怎样的公平观念，值得后续进一步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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